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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度全国文明城市专项资金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实施单位基本情况
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是行政机关，为正科级，实行一套工作机构，一套领导班子，7个内设机构，共16名职工。其中处级1名，科级7名，事业人员8名，全部为专科以上学历。
（二）资金基本情况
根据县委常委会议纪要【2016】第24期，2022年下达我部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项经费25万元，用于文明创建、思想道德建设、志愿服务等工作。
（三）资金绩效目标
2022年，深化文明创建工程，全面提升文明创建水平，以文明城市全域创建为龙头深化文明创建工程，顺利完成2022年度全国文明城市实地测评，全省排名第七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	
专项总收入 25万元，均纳入了2022年部门预算,资金均是通过县财政局直接下达用款指标至县委宣传部。
  我部始终把资金管理作为文明创建的基础工作来抓，做到了专人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一是财务人员认真审核各种报账凭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和完整性，对不符合要求和超出规定使用范围的开支，不予报账，按照“先建、后验、再报账付款”的拨款程序，严把资金拨付关，保证资金专款专用。二是实行了会计核算电算化。实行专人管理，专人储存，专账核算，工作效率和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。三是严格资金监管。严格审批程序，本项目资金审批严格依据相关制度执行，及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三、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
我部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相关政策和制度，使用和监管资金，为创成全国文明城市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指数测评体系》（2018年版）的要求，按计划进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。
四、预算支出绩效情况
我部以文明城市全域创建为龙头，统筹推进创文工作，实施文明创建“六大”提质工程，万名公职人员签署《公职人员文明行为承诺书》。建立健全“每周一督查”“每月一行动”“每季度一模拟”“定期一曝光”“一问题一交办”等文明创建“五个一”机制。开展“文明志愿者在行动”“每周行一善，共建文明城”“党建进小区文明入楼栋”“垃圾不落地，文明我先行”“陋习随手拍，文明我监督”五大文明实践活动，13个责任区坚持开展“每周行一善，共建文明城”活动150余场次。开展“九大”专项整治，每周督查40次，印发通报35期，集中督查2个月，印发督查通报28期，专项交办函320余份，交办问题1500多个。县委政法委、县人民检察院、县烟草专卖局被评为省文明单位，县纪委监委被评为省文明标兵单位，大石桥中心校、河路口中学被评为省文明校园，县职业中专学校被评为省文明标兵校园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
1.城市管理体制有待完善，少数职能部门在城市管理中责权不统一，常态化工作落实仍存在一定差距。奖惩考核机制有待完善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，城市停车场较少，果皮箱配备不足，主次干道两侧彩砖破损严重，坑洼不平，陈旧老化等问题依然存在。
（二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坚持守正创新，进一步决战决胜文明创建工作。高要求、高标准、高水平打造一批特色亮点突出的文明实践站（点）。推进“两中心”融合，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台，推动文明实践所、站示范点平台建设融合。巩固文明素质提升工程。
六、有关建议
无


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4月25日

1

